
学校勤工助学实践中心基本工作流程

通知：学校勤工助学实践中心（以下简称学校勤助中心）发布通知

申请：各部门向学校勤助中心申报勤工助学岗位数量

审核：学校勤助中心根据学院《学生勤工助学管理办法》，审核各部门申请的岗位并反馈审核情况

发布：根据岗位设置，由学校勤助中心统一发布招聘信息

人员筛选：学校勤助中心及时登记，并推荐至各部门

面试：用工部门组织面试及确定勤工助学人选

签订三方协议：学校勤助中心、用工部门及学生三方共同签订《学生校内勤工助学协议书》

安排上岗

费用结算：每月 5 日前上报上月勤工助学统计表及学生工时记录表

学生工时记录表须学生本人及指导老师双方签字确认，由各部门领导指派的勤工助学负责老师审核并

汇总，经部门领导同意后报学校勤工助学实践中心。

发放：学校勤助中心审核并发放学生勤工助学津贴

联系人：储照君 57131725 分机 1670

学校勤工助学实践中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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